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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 92 年家上字第 188 號民事判決

裁判日期：裁判日期：民國 92 年 09 月 30 日

裁判案由：裁判案由：離婚

台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九十二年度家上字第一八八號

　　上　訴　人　　甲○○

　　訴訟代理人　　林辰彥律師

　　複　代理人　　黃淑怡律師

　　被　上訴人　　乙○○

　　訴訟代理人　　鄭淑屏律師

　　複　代理人　　宣玉華律師

右當事人間請求離婚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五月十五日台灣士林地方法

院九十一年度婚更一字第一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    實

甲、上訴人方面：

一、聲明：

  ㈠原判決廢棄。

  ㈡准兩造離婚。

二、陳述：除與原判決記載相同者，茲引用之外，補稱：

  ㈠被上訴人於八十八年十月十六日及十八日致電上訴人，百般恐嚇需索金錢，被上

    訴人並非僅依循法律途徑，甚至勾結黑道勢力，意使上訴人終日不得安寧。上訴

    人並未與王桂英發生性關係，被上訴人卻企圖歪解曲直，挾其有黑道撐腰之勢，

    相脅上訴人「要不拿錢出來解決，要不準備坐牢」等語，兩造婚姻實已難維持。

  ㈡依兩造分居期間之互動情形，兩造婚姻無回復之希望，兩造分居期間，被上訴人

    花費高達百萬以上之鉅資長期僱請不良徵信人員追蹤上訴人行蹤，被上訴人追得

    上訴人可能外遇情節，卻不藉此機會勸諭上訴人回歸家庭，反而窮極各種司法手

    段追訴上訴人之刑責，極盡使上訴人難堪。且被上訴人非但不尋求破鏡重圓之機

    會，反而不斷以電話向上訴人朋友、同事指摘上訴人好色、人格不良及工作懶散

    等足以毀損上訴人名譽之事，此據證人鄭庭銓於原審證稱被上訴人打電話說上訴

    人的行為很像陳進興一樣會殺人放火等語，及證人林麗娟於本院證稱被上訴人說

    上訴人像陳進興一樣會殺人放火，被上訴人得不到的東西，被上訴人一定會毀了

    他，不會讓別人得到等語屬實。兩造婚姻造成前項所述重大破綻，被上訴人應負

    全部責任，縱認不然，被上訴人應負之責任亦顯然大於上訴人，蓋上訴人置所購

    房屋不住，倉皇攜母離家而與被上訴分居迄今，最初即係因被上訴人故意製造噁

    心、穢褻之聲音侮辱上訴人及上訴人之母之惡劣行徑。上訴人被迫離家與被上訴

    人分居後，被上訴人從未以人妻人媳地位思考，委婉尋求夫妻破鏡重圓及向婆婆

    合好之機會，反而於上訴人離開後即行換鎖，拒卻上訴人返家，且不是極其所能

    對上訴人追訴，就是於訴訟上與上訴人對峙，於訴訟下向上訴人要錢，或行恐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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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見被上訴人自始即無心維繫兩造夫妻關係。兩造婚姻破裂至此，被上訴人應

    負最大之責任。

三、證據：除援用第一審所提證據外，補提譯文乙份、簡報乙份為證，並聲請訊問證

    人蔡水梅、林麗娟、蔡崇發。

乙、被上訴人方面：

一、聲明：駁回上訴。

二、陳述：除與原判決記載相同者，茲引用之外，補稱：

  ㈠上訴人先係指控被上訴人拒不與之行房，復又指控被上訴人邀其燕好係忝無羞赧

    云云，均係為狡辯上訴人自己「無故離家出走」及「不履行同居義務」之原因，

    謊稱均係因為被上訴人虐待上訴人致使達到不堪同居之虐待及重大事由之過失，

    而達到判決離婚之目的。

  ㈡上訴人之母叫醫院開具傷勢非常輕微之診斷書，於原審法院出庭作證偽稱被上訴

    人打她之行為，實係上訴人之母受上訴人教唆利用作偽證來毀謗被上訴人名譽，

    以達到上訴人要離婚之目的。且上訴人之母精神狀況不佳，其思考及行為能力有

    所偏差，尤其其係為其子出庭作證，其證詞嚴重偏頗自己的兒子，實不足採。查

    上訴人於八十六年一月二日將被上訴人當年七十二歲之母親推倒，致被上訴人母

    親腰椎第一節壓迫性骨折，可見上訴人是情緒極不穩定之人。

三、證據：除援用第一審所提證據外，補提台灣高等法院九十一年度家上字第一六七

    號判決、台灣士林地方法院九十一年度婚更一字第一號判決、八十五年十二月十

    二日國泰內湖醫院急診甲種診斷證明書、被上訴人之母八十六年一月二日國泰內

    湖醫院診斷證明書、錄音帶譯文各一份為證。

    理    由

一、本件上訴人起訴主張：兩造於民國八十五年五月十日結婚，但被上訴人指摘上訴

    人於八十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在屏東縣○○鎮○○路○號福華飯店三○六五號房

    ，與訴外人王桂英發生姦淫，並以上訴人涉犯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條前段通姦罪嫌

    提出告訴，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八年偵字第一一六八三號偵查結果，

    認犯罪嫌疑不足而為不起訴處分，被上訴人聲請再議，經發回續查後，仍認罪嫌

    不足而由同署以八十九年度偵續字第六三號處分不起訴，被上訴人復聲請再議，

    經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以九十年度議字第四八四號處分書駁回其再議聲請確定。

    惟被上訴人仍訟累糾纏，蓄意破壞上訴人名節，且發函上訴人恐嚇辱罵，客觀上

    已足使上訴人受有重大侮辱而達於不堪繼續同居之程度，上訴人自得請求離婚。

    八十七年一月初，被上訴人得知前一訴訟第二審判決上訴人敗訴後，不但拒絕與

    上訴人行房，甚至變本加厲折磨上訴人之母，吵鬧想把上訴人母親趕出家門，故

    意將電視或音響開得很大聲，或不停地敲打鍋子、門板，或用力關門試圖製造噪

    音，有時也會故意站在上訴人之母背後突然嚇她一跳，或拾起拖鞋就往上訴人母

    親身上丟擲，上訴人母親年事已高，受不了被上訴人無理取鬧，規勸被上訴人以

    後仍要和平相處下去，希望彼此能留些餘地，沒想到被上訴人變本加厲，回以上

    訴人母親「死老太婆，怎麼不趕緊去死」、「你兒子是殺人犯，我要告他，讓他

    沒有工作被抓去關，到時候你這個老人就得流落街頭」，最後上訴人與母親在身

    心俱疲近乎崩潰不堪之情況下，不得不於八十七年一月底，逃離內湖住所，另覓

    落腳處。上訴人於前述時間搬離不久後，曾攜母試圖重回內湖住處，卻發現被上

    訴人早已換鎖，且在分居期間，被上訴人無法直接對上訴人挑釁與攻擊，便轉向

    致電上訴人朋友鄭庭銓、同事顧育成，極盡詆譭上訴人之能事，無端將上訴人醜

    化為十惡不赦的歹人。兩造自八十七年一月起分居，上訴人未分居及分居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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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內，從未因與被上訴人感情不睦而有不忠於婚姻之出軌行為，與王桂英認識也

    是自八十八年三、四月間才開始，自前案離婚訴訟言詞辯論終結後，即八十七年

    一月初，至八十八年三月止，於該期間內，兩造婚姻發生如前述難以維持婚姻之

    重大事因，上訴人對之顯然尚無可歸責，爰依民法第一千零五十二條第一項第三

    款、第二項規定請求准予離婚等語。

二、被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告訴上訴人涉嫌妨害家庭之刑事案件，雖經臺灣士林地

    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並為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駁回再議聲請確定

    ，但該處分之認事用法均有違誤。蓋上訴人與王桂英二人若無姦情豈會毫不避嫌

    深夜二人共居一室，共度四天三夜蜜月？上訴人與王桂英確有通姦犯行，已然無

    疑。被上訴人抓姦行為乃法律上所保護之權利的行使，目的係希望透過刑事通相

    姦罪之追訴，結束上訴人與王桂英間不正常之男女關係，上訴人所涉之罪嫌縱因

    通姦罪之直接證據取得困難而致不起訴，惟被上訴人之指訴乃事出有因，絕非上

    訴人不實指控，顯與上訴人所述被上訴人違反民法第一千零五十二條第一項第三

    款「夫妻一方受他方不堪同居之虐待」之規定不符，上訴人自己行為不檢，依前

    開法條第二項規定，有過失之上訴人自不得據以請求離婚。上訴人先前另案訴請

    求離婚，該案第二審繫屬台灣高等法院八十六年度家上字第二二○號案審理時，

    上訴人於宣判後查得判決結果得知自己敗訴後，旋即於八十七年一月十五日（星

    期四）與其母親在被上訴人不知情之際，偷偷離家出走並搬走物品，卻稱二人分

    居已近十年，要求判准離婚，且向戶政事務所謊稱遺失戶口名簿，並遷出

    兩造自前案判決後，五年來均未共同生活，則兩造間如何有上訴人所稱受被上訴

    人不堪同居虐待之情形？且兩造分居肇因於上訴人無端離家出走，顯可歸責於上

    訴人，本件婚姻破裂被上訴人並無過失，依民法第一千零五十二條第二項規定，

    有過失之上訴人自不得據以請求離婚等語，資為抗辯。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兩造於民國八十五年五月十日結婚，現婚姻關係仍存續中之

    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

    。

四、兩造爭執要旨之論述：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有前開離婚事由，為被上訴人所否認

    ，並以前開情詞置辯，經查：

  ㈠本件上訴人先前曾對被上訴人以民法第一千零五十二條第一項第三款、第四款、

    第五款及同條第二項等事由請求離婚，經本院以八十七年度家上字第二二○號民

    事判決駁回其請求，並經最高法院八十七年度台上字第二三九○號裁定駁回上訴

    確定等情，業據本院調取該案卷核閱無誤，惟上訴人已陳明本件主張之事由係於

    上開離婚事件最後事實審即本院以八十七年度家上字第二二○號言詞辯論終結日

    （即八十七年一月五日）以後所發生者，則本件與上述案件即非同一案件，自無

    違反一事不再理之情事，合先敘明。

  ㈡按民法第一千零五十二條第一項第三款所謂不堪同居之虐待，係指予以身體上或

    精神上不可忍受之痛苦，致不堪繼續同居者而言，如非客觀上已達於此程度，不

    容夫妻之一方，以主觀之見解，任意請求與他方離婚（參照最高法院三十四年上

    字第三九六八號判例），且請求離婚之當事人對於此項虐待事實，應負舉證之責

    任（參照最高法院三十七年上字第六八八二號判例）。本件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

    誣指其與訴外人王桂英發生姦淫，雖經檢察官查明真相予以不起訴處分，但被上

    訴人乃一再提出再議糾纏，破壞上訴人名節，且發函恐嚇辱罵上訴人，已足使上

    訴人受有重大侮辱而達於不堪繼續同居之程度，而被上訴人確因於八十八年九月

    二十八日，報警在屏東縣○○鎮○○路○號福華飯店三○六五號房間查獲上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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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訴外人王桂英共處一室，而對上訴人提出通姦告訴，並兩度對臺灣士林地方法

    院檢察署檢察官所為不起訴處分提出再議聲請，嗣經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以九十

    年度議字第四八四號處分書駁回再議確定，已為兩造所不爭執，且經本院調取該

    偵查案卷證核閱無誤。但上訴人確與訴外人王桂英自八十八年九月二十五日起相

    偕至南部遊玩數日，並於八十八年九月二十七日共同投宿於墾丁福華飯店三○六

    五室，經被上訴人會同警方於八十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凌晨一時零九分查獲，且當

    時房間內床舖有翻動坐臥使用之痕跡各節，業據上訴人於前開偵查案件中自承屬

    實，並有現場照片可稽，且上訴人該案偵查時亦供承：「我是有想與她交往，在

    這二天我有要求與發生關係，但她拒絕，她認為還不是時候，而且她說她月事來

    了」（見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九年偵續字第六三號偵查卷第一百二十三

    頁反面訊問筆錄），而檢察官對上訴人及王桂英雖為不起處分，但理由均認上訴

    人及王桂英「尚止於預備通、相姦階段」（見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九年

    度偵續字第六三號不起訴處分書理由二第廿三行），可見上訴人確有通姦之意思

    而偕同訴外人王桂英出遊共宿，僅因未查得二人進行通姦行為證據始予不起訴處

    分，但上訴人縱或尚未與他人有姦淫行為，但既與其他女子共遊同宿，顯違夫妻

    間忠誠義務，被上訴人居於配偶地位懷疑二人確有通、相姦情事，據此提出妨害

    家庭之告訴，尚屬合法行使訴訟權利，亦非憑空捏造事實誣指上訴人通姦，上訴

    人不思己身為有婦之夫，竟違反夫妻忠誠義務與其他女子如夫妻般出遊多日並同

    宿一房，僅因犯罪證據不足而獲不起訴處分確定，即指被上訴人所為告訴係誣告

    或對其造成重大侮辱云云，顯不足採，上訴人據此主張被上訴人有不堪同居虐待

    ，即無理由。

  ㈢又上訴人主張：八十七年一月初，被上訴人得知前一訴訟第二審判決上訴人敗訴

    後，不但拒絕與上訴人行房，甚至變本加厲折磨上訴人之母，吵鬧想把上訴人母

    親趕出家門，故意將電視或音響開得很大聲，或不停地敲打鍋子、門板，或用力

    關門試圖製造噪音，有時也會故意站在上訴人之母背後突然嚇她一跳，或拾起拖

    鞋就往上訴人母親身上丟擲，上訴人母親年事已高，受不了被上訴人無理取鬧，

    規勸被上訴人以後仍要和平相處下去，希望彼此能留些餘地，沒想到被上訴人變

    本加厲，回以上訴人母親「死老太婆，怎麼不趕緊去死」、「你兒子是殺人犯，

    我要告他，讓他沒有工作被抓去關，到時候你這個老人就得流落街頭」，最後上

    訴人與母親在身心俱疲近乎崩潰不堪之情況下，不得不於八十七年一月底，逃離

    內湖住所，有不堪同居之虐待事由，然查，證人即上訴人之母蔡水梅雖於本院準

    備程序中到庭證稱：「八十七年一月十五日，我要搬離內湖前的一星期，乙○○

    看電視，開的很大聲，我說他，乙○○罵我年紀大了，死一死好了，免的占地方

    ，他還罵我瘋子。我膀胱不好，連上個廁所，都要被乙○○罵等情。」（見本院

    卷第一○六頁）。然查證人為上訴人之母，其證言難免偏頗，況且證人並未證述

    其之前有何被虐待之情事，被上訴人於上訴人搬離上開住處前一星期，且於前離

    婚訴訟程序中突有虐母之反常行為，亦顯違常情。且證人蔡水梅另證稱：「我在

    松山區沒有賣掉的房子睡覺，乙○○開瓦斯要害死我，這是很多年前的事，我也

    沒有怎樣，所以沒有報案，我兒子下班回來，聞到很臭的味道，我才知道乙○○

    開瓦斯要害死我。」等語（見本院卷第一○六頁），證人蔡水梅對於被上訴人是

    否要害死伊亦僅憑猜測，因此證人之證言尚難採信。是上訴人此部份主張，尚難

    認為真正，而上訴人於前一離婚訴訟中所主張民法第一千零五十二條第一項第三

    款、第四款事由，已為法院所不採而駁回其離婚請求確定，兩造於該案訴訟經年

    ，猶能同住一屋共同生活，乃上訴人自前案事實審最後言詞辯論終結日（即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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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年一月五日）至其搬離日（同年月十五日）止，僅短短十日之間，殊難想像被

    上訴人有何重大虐待上訴人及其母親行為，致令上訴人及其母親不堪與被上訴人

    同居之程度﹖必須匆忙搬離﹖上訴人徒以其搬離自己住家主張反證確遭不堪同居

    虐待云云，實不足採。而上訴人搬離兩造住所後，兩造近五年內均未同居一屋共

    同生活，要難認有何不堪「同居」虐待可言，上訴人據此請求要不足採。

  ㈣按有前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

    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民法第一千零五十二條第二項定有

    明文。其但書部分參照修正理由說明，係為求公允始行增設。故難以維持婚姻之

    重大事由，夫妻雙方均須負責時，應比較衡量雙方之有責程度，僅責任較輕之一

    方，得向責任較重之他方請求離婚，如雙方之有責程度相同，則雙方均得請求離

    婚，始符公平（參照最高法院八十九年度台上字第二四五號判決）。上訴人主張

    被上訴人於分居期間，致電上訴人朋友鄭庭銓、同事林麗娟，極盡詆譭上訴人之

    能事，將上訴人醜化為十惡不赦的歹人，兩造顯有無法維持婚姻之重大事因，上

    訴人對之顯然尚無可歸責事由之事實，固據證人鄭庭銓於原審到庭證稱：「被告

    （即被上訴人）來找我說原告（即上訴人）對她如何不好，要幫忙找原告出來；

    原告曾跟我抱怨，他們夫妻不合，讓他覺得很不孝，但我勸既然已結婚，希望仍

    然在一起。」、「被告抱怨原告行為粗暴，會破壞家中家具，很不實在。被告都

    是晚上十點多打電話說原告行為很像陳進興，惡形惡狀。」（見原審卷㈠第二三

    一、二三二頁）；及證人林麗娟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到庭證稱：「乙○○在八十九

    年八月間打電話來，他打電話來一直說甲○○的不是，他說甲○○像陳進興一樣

    會殺人放火，而且還說甲○○很好色，他皮膚不好，還有Ｂ肝，要我少跟他接觸

    ，甲○○工作懶散，非常不好，這種人不可以當主管。乙○○要求我找甲○○的

    主管，我告訴他這是我們的上班時間，我沒有辦法把電話接給我們主管，乙○○

    每次打電話來，都是說這些話。乙○○還告訴我，他得不到的東西，他一定會毀

    了他，不會讓別人得到。從八十九年八月開始，乙○○每天下午三點都會打電話

    來，我們都不敢去接，他每次打電話來，都是說這些有的沒有的。我們每個同事

    只要聽到甲○○桌上的電話響，都沒有人敢去接。」（見本院卷第一八八頁）等

    語。惟被上訴人否認有惡意醜化上訴人之意，且如前所述，上訴人於訴請離婚遭

    駁回後，無故搬離住處，造成兩造分居之情形，被上訴人為求勸回上訴人，而以

    電話向上訴人之友人鄭庭銓或同事請託協助找回上訴人，亦屬人情之常，縱或被

    上訴人於電話中抱怨、責怪對上訴人不負責態度，在上訴人友人、同事造成上訴

    人負面影響，無助於促進兩造婚姻關係、重塑以往和諧氣氛，反而擴大婚姻裂痕

    ，但追究兩造婚姻破裂，造成今日有名無實婚姻之主要原因，實係上訴人於前案

    離婚請求遭駁回後，兩造應重新和諧相處時，卻於判決十日後即八十七年一月十

    五日無故離家，使兩造長期分居所致，斷絕重新相處機會，只能因案在法庭內針

    鋒相對，致令兩造關係持續惡化。至於上訴人辯稱曾試圖返家共同生活，但因被

    上訴人更換門鎖無法進入而作罷，但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上訴人亦未舉證以實其

    說，且返家目的在於與被上訴人共同生活，自應聯絡被上訴人坦承面對，豈需私

    下以鑰匙開啟進入﹖上訴人主張尚不足採。是兩造無法維持婚姻之原因應由上訴

    人負較大責任，被上訴人上述行為無非兩造分居、婚姻裂痕加大後之情緒反應，

    自難倒果為因，未深究上訴人無故離家造成長期分居狀態，反以被上訴人未能理

    性處理致有過激反應，即認被上訴人事後情緒反應行為係造成兩造無法維持婚姻

    之主要原因，況上訴人於分居期間竟與其他女子交往，並共同出遊同宿一房，更

    擴大兩造婚姻破裂，使兩人婚姻關係降至冰點，則被上訴人為此反應益趨情緒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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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而找徵信社調查上訴人與其他女子交往出遊之情事，實難認兩造婚姻難以維

    持均應歸責於被上訴人，上訴人就兩造婚姻破裂實有較重之可歸責事由，其據此

    請求離婚，於法未合，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一千零五十二條第一項第三款、第四款及同條第二項

    之規定請求與被上訴人離婚，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

    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案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於判決結果無礙，均毋庸再予審酌

    ，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四十九條第一項、第七十八

    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九十二　　年　　　九　　　月　　 三十　 　日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鄭　雅　萍

                                  　　　　　　法　官　許　文　章

                                  　　　　　　法　官　游　婷　麟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

，應於提出上訴後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

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六十六條之一第一項但書或

第二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九十二　　年　　　九　　　月　　 三十 　　日

　　　　　　　　　　　　　　　　　　　　　　　書記官　林　初　枝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六十六條之一（第一項、第二項）：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他法定代理人

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

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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